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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把“物理实体、连接、数据、虚拟模型、服务”作为数字孪生模型的五个维度,与“输入、处理、输出”算法运

作的三层过程结构相结合,提出一个数字孪生算法运作的“五维三构”模型.这一模型有助于理清数字孪生算法

黑箱的生成机制并探寻其有效治理的路径.数字孪生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性、数字孪生数据交互融合的动态

性、数字孪生技术内嵌价值非中立性等因素,是造成其算法黑箱的内外部原因.数字孪生算法黑箱本质上是由

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人们对数字孪生算法决策的担忧也正是源于这种不确定风险的存在.因

此,采取以算法解释权的运用应对数字孪生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性、以交流与协作的方式应对数字孪生数据交

互融合的动态性、以伦理与法律的规制应对数字孪生技术内嵌价值非中立性的治理路径,以有效减少数字孪生

算法黑箱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强人们对数字孪生算法决策的可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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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代表性产物,数字孪生(DigitalTwin)集成与融合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可视化技术等多种新兴技术,愈来愈成为当下及未来科学决策和工程实践的重要依据,并深

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在依托数字孪生形成决策的过程中,算法运作是核心和关键之所在.然

而,算法所具有的“不透明性”所带来的“算法黑箱”问题,使得人们对数字孪生算法形成的决策产生隐忧.

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解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五维三构”模型,并分析了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生成机制与相

应的治理路径,以期帮助人们增强对数字孪生算法决策的可信任度.

一、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生成机制

数字孪生是指基于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实体,在数字化空间中构建其完整映射状态下的全生命周期的

虚拟模型,通过集成多学科、多物理性、多尺度的仿真过程,有效实现物理实体与虚拟模型之间的交互反

馈与虚实融合,从而达到以虚控实,优化现实物理世界的目的.[１]数字孪生具有精准映射、交互融合、动态

仿真等特征,使得其算法黑箱的研究更具独特性.
(一)算法与算法黑箱的界定

算法最开始被界定为“算术运算法则”,[２]随后被理解为是包括输入、输出和隐层的一套程序指令或

步骤.[３]一直以来,人们将算法的概念界定为进行某项工作或解决某种问题时的步骤和方法.[４]而随着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算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深层的发展,算法越来越成为一种决策参考的依据

与技术力量的化身.
“黑箱”概念源于１９５６年英国学者艾什比在«控制论导论»一书中阐述的“黑箱也称闭盒、暗盒或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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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暗匣,它是指这样一个系统,我们只能看到它的输入值和输出值,而不知道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只有

从观察输入变化引起的输出反应,来认识其功能和特性.”[５]学者们将其中难以窥探到的隐层称为“黑匣

子”.[６]自此,“算法黑箱”被界定为算法设计者运用不透明的程序将输入转换为输出的过程,人们只能通

过输入和输出来进行理解,而不知道其内部工作原理.[７Ｇ８]

学术界对算法黑箱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新闻传播算法、人工智能算法等领域,而对于当下及未来的研

究热点“数字孪生”较少有专门的“算法黑箱”研究.数字孪生作为一种集成式的技术,呈现出与上述领域

不同的算法黑箱新特点.对于这些特点的具体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算法黑箱,而且能够推进数字

孪生技术的进一步落地应用.
(二)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生成机制

按照著名学者陶飞教授等人在«数字孪生五维模型及十大领域应用»一文中提出的数字孪生五维结

构:物理层—连接层—数据层—模型层—服务层,[９]有:

MDT＝(PE,CN,DD,VE,SS). (１)

再结合数字孪生算法(ADT)的数据处理过程:输入(Ia)—处理(Pa)—输出(Oa),即:

ADT＝(Ia,Pa,Oa). (２)

综合(１)和(２),从系统架构的角度,提出数字孪生与算法之间运作过程的“五维三构”模型,如图１所

示.

图１　数字孪生算法运作过程———五维三构模型

注:就数字孪生算法黑箱而言,涉及孪生模型构建和孪生模型应用过程中的算法黑箱问题.

　　从图１可以看出,物理实体、连接、数据、虚拟模型、服务构成了一个闭环的信息物理系统.而在这个

闭环的信息物理系统之内,输入、数据(处理)与输出的算法运作过程始终相伴存在.“五维三构”模型从

数字孪生模型五个维度和算法运作过程三个层次结构,清晰地表达了数字孪生的算法运作过程,为进一

步探究“算法黑箱”问题提供了模型化的表达.

首先,物理实体维度可作为数字孪生算法输入的初始起点环节.虚拟孪生模型构建所需要的各种数

据信息和特征集合皆是对物理实体对象的“精准映射”,数字孪生算法初始输入的各种参数信息正是经过

对物理实体对象进行特征选择和特征提取之后的结果.这部分初始数据后续会作为基础数据与物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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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生成的实时数据一同为数字孪生算法处理过程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数字孪生中的连接维度能将物理

实体对象的各种信息和实时动态数据传输给虚拟孪生模型以供建模.因此,来源于现实物理实体的数据

信息准确传输或精准映射到计算机数据平台的过程,既是数字孪生算法输入的过程,同时也是相应孪生

模型构建的过程.

其次,虚拟模型维度与数据维度共同作为数字孪生算法处理的环节.二者为数字孪生算法处理过程

提供了可视化的虚拟载体和必要的数据支撑.孪生数据是数字孪生运行的核心驱动,从算法运作的初始

输入环节———物理实体数据,到算法处理过程中的虚拟模型数据,以及虚实融合、动态交互过程中生成的

融合数据,正是这些数据的支撑,保障算法运作最终能够到达算法输出环节,从而生成服务系统数据.数

字孪生依托物理实体的各种几何、物理、行为以及规则等数据信息,孪生模型才得以构建.模型构建完成

之后,最为关键的便是虚拟模型数据及动态融合数据的算法处理、自动化决策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

人类目前来说仍处于“未知地带”,而这种“未知地带”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算法黑箱”.

最后,服务维度可作为数字孪生算法输出的最后终点环节.数字孪生本质上是一种集成式的技术应

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应用需求,提高事物的运行效率.数字孪生的真正功能在于,在数字化

空间中完成对虚拟孪生模型的构建,从而搭建起虚拟孪生世界同现实物理世界之间的桥梁,并在物理实

体对象全生命周期内进行数据反馈与虚实融合,经过大量的数据累积与迭代优化,数字孪生能够基于模

型优化物理对象,提高物理世界资源配置效率,赋能基于模型的正向研发和协同创新.就数字孪生的具

体应用而言,依据不同用户的选择和应用需求,数字孪生的输出服务层可提供仿真模型、智能运算、运行

监控、故障诊断等方面的服务供给;还能将用户所需的各类数据、模型、算法、仿真、结果等进行服务化封

装,并以应用软件或移动端 App的形式提供给用户,实现对服务的便捷与按需使用.[１０]因此,数字孪生模

型通过算法运作生成算法决策的过程是为算法输出环节,最终形成服务并应用到现实物理实体中,即为

算法运作的终点环节.

实质上,数字孪生的算法输入、处理、输出等环节的界限并非如此分明,它们是相互渗透存在的,且依

靠连接维度实现实时动态连接与信息传递,依靠数据与模型双驱动实现数字孪生的虚拟模型建构与智能

算法运行.但总体而言,数字孪生的五维模型与算法的三个层次结构紧密相关.其中的数据不仅是孪生

模型的核心驱动,更是算法运作过程中的重要数据支撑,而算法数据处理过程又伴随着不为人知的“算法

黑箱”.本文接下来将重点深入探讨数字孪生算法黑箱形成的原因与治理路径.

二、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成因分析

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生成,既有源于数字孪生算法本身的机器学习技术的复杂性和数字孪生虚实融

合的动态变化等内部原因,又有诸如数字孪生内嵌了人类非向善的价值观念这一外部因素.
(一)数字孪生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性

在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成因分析中,数字孪生本身所运用的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性是造成黑箱生成

尤为重要的原因.数字孪生模型构建的初衷是将物理世界中存在的各种数据信息同步于虚拟孪生世界,

同时在数字孪生模型中进行各种参数变动与未来预测,从而以较低的成本、更快捷的速度作出符合当下

情境的最优决策.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数字孪生虚拟模型的构建与应用,与之始终相伴存在的即为机

器学习算法.

机器学习通常被描述为“计算机模拟并实现人类的学习的行为过程,通过向系统提供训练数据或是

学习数据,能够自动确定系统的参数.”[１１]换言之,机器学习通过训练集,不断识别特征与建模,最后形成

有效的模型,以达到能够像人类一样作出决策的目的.但正是由于机器学习能够根据训练数据或者学习

数据自动计算确定系统运行所需要的参数,在提高决策效率与决策准确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

算法黑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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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数字孪生的过程中,无论是虚拟模型的构建环节,还是虚拟模型的应用环节,都离不开机器学

习技术的应用.机器学习按照训练方法,可分为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强化学习三种类别,与之相对的

数字孪生的算法黑箱的“黑箱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对于监督式机器学习而言,其对数字孪生虚拟模型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孪生模型不同于之

前的实体模型或数字化建模,它有着更高且更真实的“仿真性”,不仅需要对物理实体对象的几何数据、物
理数据进行模型构建,更需要对其行为数据、规则数据进行虚拟映射.监督式机器学习是指,人们事先已

经明确了自己想要的目标结果,在系统对训练集数据形成自己的判断方法后,就能够对新的测试集进行

解答,得到人们想要的结果.[１２]尤其是针对数字孪生模型构建时的大规模数据采集的过程,借用监督式

机器学习算法,能够高效率地将数据类型进行分类,准确地将这些数据信息归为几何类、物理类、行为类、

规则类.在这个过程中,算法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能够被确定的,或者说处于人们可掌

控的范围之内,此时的算法黑箱可以理解为是从输入值映射到期望输出值的函数处理过程.

但是,对于无监督式机器学习而言,无论是输入数据,亦或是输出数据,乃至中间的机器学习计算过

程,人们都无法形成明确的认识.数字孪生在模型建构与决策应用环节,采用的无监督式机器学习算法

所造成的算法黑箱的影响尤为严重.由于数字孪生所面对的数据集规模相当之大,若采用监督式机器学

习算法,所需要负担的成本相应也会很高.无监督学习的任务是从给定的数据集中挖掘出潜在的结构,

相较于监督式机器学习,无监督式机器学习是一个没有标签的数据集,是基于数据之间的相似性进行聚

类分析学习.[１３]这在降低数字孪生模型初始数据的分类成本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在系统的输入端与输出

端以及中间的学习计算过程形成了一个全流程的闭环,这时的算法黑箱表现为人们无法窥探到其中的任

何一个环节,黑箱程度明显加深.
(二)数字孪生数据交互融合的动态性

当我们从人类认知角度对数字孪生进行界定时,会发现它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客观世界与人类自身的

方法,而这种方法能够得以实现的一大原因是数据的表征与计算.数字孪生虚拟模型的构建实现了数据

的表征化,这一过程将现实物理世界中繁杂的特征与信息转换成计算机可以读取和处理的数据,并同步

于孪生世界之中(即图１算法输入及孪生模型构建过程);数字孪生虚拟模型的应用实现了数据的计算

化,而算法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即图１孪生模型运作及算法输出过程).尤其是学习型算法,它能

够在无需人为干预的自然状态下,利用数据进行自动学习,从而具有调整系统运行参数与形成决策规则

以及进行未来预测的能力,最终生成各种服务以优化物理世界的运行.

当我们对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成因进行深度分析时,就会发现,数字孪生数据交互融合的动态性不

仅是数字孪生技术的显著特征,更是造成其算法黑箱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就强化学习而言,数字孪生

算法黑箱的黑箱程度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能够掌控的范围.数字孪生在虚拟孪生模型构建完成后,就需

要和现实物理世界进行实时的动态交互与虚实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孪生系统内会生成大量以供决

策制定的经验参考.强化学习是一种常用于“时变系统控制规则构建”的机器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一

般是将机器置于一个能够不断进行反复试验的环境当中,通过对经验的自动学习与重复试错,最后形成

一套属于自己的决策方法,同时还能够从经验中学习最新的知识以对未来情况作出预测判断.[１４]强化学

习重点关注的是机器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与反馈,系统会根据强化学习的效果给予正奖励或负惩罚.

数字孪生虚拟模型在进行应用之时,即通过虚拟孪生数据与现实物理数据进行的实时交互以作出决

策的过程中,强化学习正是通过学习这些从连续实时监控中收集到的几何、物理、行为与规则数据,并以

从环境和系统中得到的正奖励作为生成动态决策的依据.数字孪生数据交互融合的动态性使得算法运

行的难度较之前更为复杂化,数字孪生算法在应用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系统之内的虚拟孪生数据的状态与

特征,更要结合系统之外的客观物理世界中发生的实时动态变化的数据信息,如此才能作出符合当下情

境、适合数字孪生主体的准确决策.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数据交互融合的动态性,使得数字孪生算法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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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箱程度更为加深.

例如,当数字孪生应用于人类自身构建数字孪生人之时,算法运行的过程贯穿于生命体“全生命”周
期之内.现实世界中的生命体一定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与生命体相关的数据

的变动与更新.这种变动会随时传送到已经构建的数字孪生虚拟人中,当算法想要作出符合数字孪生主

体的决策之时,就不得不考虑二者之间的融合与交互.正是这种交互融合,大大加深了算法决策的复杂

性,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算法黑箱的黑箱程度.
(三)数字孪生技术内嵌价值非中立性

如果将数字孪生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性以及数据交互融合的动态性所造成的数字孪生的算法黑箱

问题归结为是数字孪生技术及算法本身所造成的,那么数字孪生技术内嵌的价值非中立性则可归结为是

外部人为因素加深了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黑箱程度.由于人之决策不仅容易受到“判断误差”的影响,更
容易受到诸如认知程度、情绪波动、环境变化等“判断噪声”的影响,带有极大的主观性;而算法决策通过

算法程序的运行,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客观程序性以及极强的工具理性等特征.正是凭借着算法具备的

决策高效率与高度精准化的特征,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决策是依靠算法形成而非人为进行,人之决策逐渐

让位于算法决策.[１５]当下的数字孪生技术更是将这种算法决策推向了更高的维度,通过构建现实物理世

界中的虚拟孪生体,依托二者之间进行的实时的数据交互与虚实融合,人们期待数字孪生算法能够作出

符合现实物理世界中主客体需要的决策.但我们往往会发现,在实现这种“准确且无偏”决策的过程中,

工具化和技术化的算法决策往往由于内嵌了人类的价值观念而与人们最初的期待背道而驰.

数字孪生作为一种集成式的技术应用,本应该遵循着“技术中立”的原则,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实

现其自身的“中立属性”.“技术中立”这一概念主要包括功能中立、责任中立和价值中立三个方面.[１６]我

们围绕数字孪生算法决策,针对其中的“价值中立”,进一步探究数字孪生算法黑箱形成的原因.

数字孪生在对现实物理客体进行模型构建之时,首先需要的就是大规模原始数据的输入,在对数据

进行处理的过程中,特征选择与特征提取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人们对这些规模庞大、纷繁复杂的数据

进行处理,势必要按照“人为的”价值观念和要求进行筛选与判定.由此,数据在初始输入环节就已经内

嵌和负载了人为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从数字孪生技术的算法设计者角度而言,若出于商业利益考

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出于保护商业秘密而在特征提取之际选择不公开这部分数据信息.由此一来,

这在一定程度会由于人为因素而加深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黑箱程度.

数字孪生在对虚拟模型进行算法应用的过程中,虽然从表面看来,人之决策确实让位于算法决策,但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个过程中恰恰内嵌了人类主体的价值选择.就数字孪生机器学习方式而言,无论是

监督学习,还是无监督学习,乃至强化学习,在其背后都隐藏着要将模型训练成为符合人类意志要求、作
出满足人类需求决策的期许.而当这些人为赋予的价值观念一旦失去约束与掌控,其带来的不仅是加剧

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黑箱程度,更会是不可想象的风险挑战.

三、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治理路径

在以往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治理分析中,人们通常向往采取“打开黑箱”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但
这一方法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和解决的实操性难题.因此,对于数字孪生算法黑箱问题来说,本文关注

的重点不是要去如何“打开黑箱”,而是将视线投放于人们依据数字孪生进行决策时如何减少对不确定性

风险的担忧以及如何增强对决策的信任度上.
(一)以算法解释权的运用应对数字孪生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性

在上述讨论数字孪生算法黑箱的生成原因时,首先归因于数字孪生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性,这是由

于数字孪生应用算法技术本身造成的技术黑箱.我们分析了对于监督式机器学习而言,无论是数据的输

入还是输出,都尚且在人们可掌控的范围之内,此时的数字孪生算法黑箱被界定为“从输入值映射到期望

９２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输出值的函数处理过程”,其黑箱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尚不足以构成人们的担忧与恐惧;而到了无监督

式机器学习,由于算法输入的是“不带标签”的规模数据,且人们不明确算法的数据输出,更不知晓算法运

作过程的具体机制,此时的数字孪生算法黑箱被界定为“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的全流程闭环的未知地带”,

其黑箱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足以让人们对数字孪生算法决策产生隐忧与畏惧.[１７]

数字孪生算法能够从数据本身出发,构建虚拟孪生模型,通过深度学习与迭代优化,自动生成高级的

认知结果,从而作出能够影响现实物理世界的决策.面对这种算法技术本身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

就目前人类的认知水平与应对能力而言,不得不承认,人们无法打破黑箱去窥探其内里,但我们不能任由

算法肆意运行.数字孪生算法作出的决策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起到决定性

作用,人们自然会想要了解其是“如何作出决策的?”以及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这时,算法解释

权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消解人们对数字孪生算法的疑团,缓解数字孪生因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

性而带来的黑箱问题.

数字孪生技术下的算法解释权指的是,当算法依靠虚拟孪生数据作出的自动决策应用到客观物理实

体时,与该客观物理实体相关的任一人类主体都有权要求算法设计及实施者对这一过程作出“适当的解

释”.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人们目前其实无法真正破解算法黑箱难题,即使人们采用将算法决策过程

中的所有数据源及代码都公开的方法,受影响的相关方由于个人认知能力局限,也不能完全理解算法的

运算与决策过程.事实上,只有从“适当的解释”这一思路出发,才能够提高人们对数字孪生算法决策的

认识与理解程度.算法解释权所遵循的“适当的解释”是以一种能够被受影响的相关方理解的方式,[１８]

解释数字孪生算法决策到底是如何形成,以及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其本质意义上是在

追求一种理性的结果,是在与自身利益进行权衡之后,对算法决策的理解与接受,这在很大意义上能够减

少人们对数字孪生算法所作出的自动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的担忧.从某种程度而言,算法解释权的

运用就已经缓解了因机器学习的复杂性而造成的数字孪生算法黑箱问题.

具体而言,数字孪生算法解释权“适当的解释”的解释范围应当以虚拟孪生体与客观物理实体之间的

虚实融合为重点而展开,人们期待知晓数字孪生算法从数据输入到算法运作及算法输出过程环节的简单

操作,期待了解数字孪生是如何通过虚拟孪生模型的构建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因此,这种“适当的

解释”应该涵盖对整个算法过程的解释,以及对算法具体决策的解释.[１９]６４Ｇ６５当受影响的相关方对于算法

所作出的决策难以理解或者与自己预期不符,甚至出现严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时,就需要数字孪生技

术的算法设计与实施方能够针对种种疑惑提供相应的解释,这一方面有助于消解公众对于算法作出的适

当决策的质疑而不至于否定其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算法决策确实出现偏颇与失误的情况下能够

采取及时的救济.就数字孪生算法解释权“适当的解释”的展开形式而言,可以采用可视化、可交互的举

例解释.[１９]６５尤其是对于涉及个人切身利益时,如当数字孪生虚拟孪生人所作出的决策应用到客观生命

体自身时,人们往往会更加谨慎也更倾向于得到更清晰准确的解释.此时就可以通过举例解释的方式,

采用诸如图形文字、动画演示等可视化的形式,具体生动地将虚拟孪生体与客观生命体进行虚实融合的

交互过程展现给受影响的相关方.这种具体的举例解释其实是帮助人们能够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对

数字孪生算法作出的决策进行利益权衡,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算法决策的可信任度,缓解人们对数字孪生

算法黑箱的担忧.
(二)以交流与协作的方式应对数字孪生数据交互融合的动态性

无论是现实中的客观物理实体,还是系统内的数字孪生虚体,乃至其中算法的设计与实施过程,都处

于一个不断变化与更新的状态之中.物理实体和虚拟孪生体之间的虚实交互与融合是数字孪生技术的

一大显著特征,正是这种动态性变化加重了算法运算的复杂程度,进而加剧了算法黑箱的黑箱程度.那

么如何才能更好地缓解这种因虚实融合的动态性变化而造成的算法黑箱呢? 加强物理实体与数字孪生

体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不失为有效且可行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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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作为一项技术手段,其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将现实物理客体的特征与信息统统转换成计算机

可读取的数据.当数字孪生技术在未来实现全面落地应用之时,人们对现实物理客体的研究通常不需要

直接面向对象本身,而是在数字孪生虚拟模型中进行数据分析与推演运算,依靠数字孪生算法得出准确

且可靠的结论.而如何保证该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则需要以现实世界中物理实体的变动情况为衡量标

准,即当依据数字孪生算法作出的决策应用到现实物理实体,能够促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时,便说明该算

法决策是值得信任的.这种信任度的达成始终是围绕着现实物理实体与虚拟孪生体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展开的.这可以从两个方向维度来具体理解:一是从现实物理实体到虚拟孪生体数据输入的过程(即图１
所示的算法输入过程);二是从虚拟孪生模型的算法决策输出到应用于现实物理实体的过程(即图１所示

的算法输出过程).

首先,从物理实体到虚拟孪生体这一方向维度来看,在现实物理世界中的数据和信息传递到虚拟孪

生体的过程当中,对于关涉人类隐私与切身利益的数据特征提取,就需要现实客体与虚拟孪生体之间的

交流与协作.通过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找到一种能够在维护人们隐私权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取到能够依据

其进行算法决策的数据特征.与此同时,也需要提高人们的算法素养,此时的算法素养尤其是指人们在

多大限度内能够允许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算法数据的搜集,这个过程需要进行不断的交流沟通与利益博

弈.

另一方面,从虚拟孪生模型的算法应用这一方向维度来看,首先要明确数字孪生技术所作出的算法

决策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世界中的主客体服务,是为满足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数字孪生算

法在形成决策过程中,一定要同现实世界中的实体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数据反馈.因为现实世界总是处于

动态变化过程之中,如果算法决策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其作出的算法决策就会因为失去时效性而不能满

足人们的需求.与此同时,在数字孪生算法决策形成之后,其能否满足现实客体需要,能否促进人们生产

生活的优化提升,是对算法决策制定好坏进行评判的标准.当应用效果显著时,就形成了正向的积极反

馈,将这种正向反馈继续应用到日后的算法决策当中,那么数字孪生这种虚实融合的动态性特征将会提

升人们对算法的信任程度,从而减轻因其造成的算法复杂性而加深的算法黑箱的影响程度.
(三)以伦理与法律的规制应对数字孪生技术内嵌价值非中立性

数字孪生技术本身内嵌了人类与社会所期许的价值观念,而一旦这些人为赋予的价值观念出于商业

利益的考量或是被个人私欲所利用,就会加剧算法黑箱程度,从而导致数字孪生算法作出的决策损害公

众利益,此时就需要人们采取一些行动来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的实现离不开伦理底线的构建.对数字孪生算法技术及算法黑箱的探究,恰恰就

是在厘清技术发展的旨趣,构筑技术与善的内在一致性.[２０]从宏观角度来看,数字孪生归根结底是一项

能够帮助人们更便捷认识世界、更快捷作出决策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不能突破社会伦理的

底线.而在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出于商业利益考量而植入“非向善”的价值观念

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简单的是技术不够成熟的表现,究其本质而言,是由技术工具论的伦理维

度缺席所致”.[２１]而对数字孪生算法技术及黑箱问题的伦理反思和治理,也在推动着数字孪生技术及服

务的不断优化与迭代升级.

因此,针对数字孪生技术内嵌的“非向善”的价值观念,要发挥机器算法在效率上的长处和人脑算法

在结合价值计算后的审时度势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脑算法在结合价值计算”,指的是符合人

类合理利益需求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底线价值”.这种技术价值寻求的是机器算法在事实上的求真与人

脑算法在道德上的求善之间的最佳协调.[２２]

对于数字孪生技术而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当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决策都依托数字孪生虚拟模型作

出的时候,由于算法黑箱的客观存在,导致人们对数字孪生算法决策已经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担忧,我们

更不能任由人类因个体私欲而在数字孪生技术中内嵌自己非向善的价值观念.对于数字孪生算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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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与实施者而言尤为重要,因为他们不仅承担着要帮助人们作出高效而准确决策的责任,更承担着

不加剧算法黑箱程度的责任.因此,对于数字孪生算法技术的从业人员以及相关利益方而言,守住道德

伦理底线是数字孪生技术在未来落地应用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还可以采取“算法标准化”等专项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数字孪生算法的日常运作进行合理监督

与检查.我们可以类比上市公司的审计制度与药品食品的生产流程,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药品食品生

产过程,其背后都隐藏着“黑箱”的含义.但通过第三方公允专业的审计以及药品食品监察机构对标准流

程的监督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消解人们的质疑,取得公众信任的.因此,对于在全流程中始终伴

随着人类价值观念的数字孪生技术而言,也可以采取这种标准化的手段,对算法运作从初始环节到形成

决策的全流程建立算法标准,以及采用第三方监督的形式.[２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人们非向善的价

值观念的嵌入,缓解因人为因素而加剧的算法黑箱的黑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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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iveＧdimensionthreeＧlayermodelfordigitaltwinalgorithmoperationisproposedbycombiningfivedimensionsof
“physicalentity,connection,data,virtualmodelandservice”andthreeＧlayerarchitectureof“algorithminput,processingand

output”,whichishelpfultoclarifythegeneration mechanism ofdigitaltwinalgorithm blackboxandexploreitseffective

governancepath．Thecomplexityofthedigitaltwinmachinelearningalgorithm,thedynamicsofthedigitaltwindatainteraction

andfusion,andthenonＧneutralityoftheembeddedvalueofthedigitaltwintechnologyaretheinternalandexternalreasonsforthe

blackboxofthedigitaltwinalgorithm．Therefore,inordertoeffectivelyreducetheuncertaintyofdigitaltwinalgorithmblackbox

andenhancethereliabilityofdigitaltwinalgorithmdecision,wecanadoptalgorithminterpretationrighttodealwiththecomplexity

ofthedigitaltwinmachinelearningalgorithm,adoptthecommunicationandcollaborationapproachtodealwiththedynamicsof

digitaltwindatainteractionandfusion,andadopttheethicalandlegalregulationtodealwithnonＧneutralityoftheembeddedvalue

ofthedigitaltwi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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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LogicofPostAcademicScienceandIts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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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Marxism,NanjingForestry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３７,China)

Abstract:Inthepostacademicscienceera,sciencehasassumedanimportantsocialfunctionasakeyresourceformarketinterests

andmajorpoliticaldecisionsanddiversificationofscientificresearchtypestendstobemoreprominent．Academiclogic,business

logicandpolicylogicaredeeplyintertwinedandembeddedinthewholeproductionandpracticalapplica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

andbecometheinternallogicaldimensionandpowerfuldrivingforceofscientificprogressinthepostacademicscienceera．Inorder

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scienceandbetterservethesociety,itisnecessarytocoordinateandintegratethe“triplelogic”of

postＧacademicscience．Inparticular,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emergingtechnologies,scientificprogressisdeeplyrelatedto

socialfactorstoanunprecedentedextent,andvariousscientificriskissuesandscientificethicsissuesarebecomingincreasingly

complex．Attachingimportancetothecoordinationandintegrationofthe“triplelogic”ofpostacademicscienceandimprovingthe

systemandmechanismofscientificresearchandinnovationwillhelpoptimizethegovernanceofscienceandtechnologyethics,

whichwillprovidesupportforfurtherpromotingscienceandtechnologyandrealizinghighlevelselfＧrelianceinscience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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